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主任與民有約流程圖
















書面、口頭或電話向本所研考單位登記





通知申請民眾約見時間


通知相關單位主管列席





面見會談


研考單位列管追蹤適時稽催





業務主管單位辦理


其他相關業務單位協辦





七日內辦結


函復申請民眾


副知研考單位


（案情複雜無法依限辦結先行函復，俟辦結時將具體結果再次函知申請民眾）





結案


處理情形公布登載於本所網站





不予採納之建議或無法照辦之請求，即時說明理由及法令依據





發現員工違法失職或故意刁難等情事，由研考單位簽報移由業務主管單位議處








即時明確答復解決問題


地政相關法令諮詢服務









